开元壹号62#地块一期

前期物业服务合同

补充协议（一）
成本代码：5.5.1
合同编号：KYYH.62-GP-112

 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
 乙方: 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：   2023年 7 月

开元壹号62#地块一期前期物业服务合同

补充协议（一）

甲方: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
乙方: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根据双方于2021年12月签订的合同编号为“KYYH.68-GP-112”的《开元壹号62#地块一期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(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)，经双方协商，针对原合同中关于项目空置房、空置商铺、空置车位费用明细，双方签订本补充协议，具体内容如下。

一、调整的内容

原合同中第1条“具体内容”第4款包含“3.4项目空置房、空置商铺、空置车位费”，原合同暂定总价未包含此部分费用，因此需在原合同暂定总价的基础上补充“项目空置房、空置商铺、空置车位费”，便于甲、乙双方对“项目空置房、空置商铺、空置车位费”的结算。

二、调整后的合同价款

1、本补充协议合同价为《开元壹号62#地块一期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增加的费用，本补充协议暂定总价为:¥1500000元，大写: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圆整，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¥1415094.34元，税金为¥84905.66元，税率为6%。

2、原合同暂定总价为¥962617.78元，大写:玖拾陆万贰仟陆佰壹拾柒圆柒角捌分，调整后暂定总价为¥2462617.78元，大写：贰佰肆拾陆万贰仟陆佰壹拾柒圆柒角捌分，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¥2323224.32元，税金为¥139393.46元，税率为 6%。

三、其他

1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《开元壹号62#地块一期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的补充约定，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本补充协议约定以本补充协议为准，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。

2、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柒份，甲方执伍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(以下无正文)

甲方: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
     乙方:中浩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
法人代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:

或授权委托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授权委托人:
税号:914103005542480325              税号:9141030009607509X7 
账户:413062200018170292470
         账户:413069600018010092803
开户行:交行洛阳分行西苑支行
          开户行:交通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


日期:2023年7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2023年7月

